
□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

随着 《民法典》 的实施和相关案例的不断出现，

“离婚家务补偿” 日益为人们所知晓， 很多离婚案件的

当事人也会咨询相关问题， 如“负担较多义务” 如何

认定、 补偿数额如何确定等等。

以下笔者就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和检索到的大量实

际案例， 对“离婚家务补偿” 做较为详细的解析。

法律规定的变化

“离婚家务补偿” 在司法实践

中越来越多地适用， 源于相关法律

的完善。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八条

规定：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 照料

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

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

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具

体办法由双方协议；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六十八

条也规定： 夫妻双方应当共同负担

家庭义务， 共同照顾家庭生活。 女

方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人、 协助男

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有权在

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偿。 补偿办

法由双方协议确定； 协议不成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而原《婚姻法》 第四十条则规

定：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一方因

抚育子女、 照料老人、 协助另一方

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

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

予以补偿。

原《婚姻法》 将离婚经济补偿

的前提确定为“夫妻书面约定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

有”， 即采取约定财产制的夫妻之

间， 离婚时承担了较多家庭义务的

一方才有权请求对方补偿。

但我国绝大多数夫妻在婚后适

用的都是夫妻财产共同制， 选择约

定财产制的家庭很少， 而且我国关

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相关法律规定

也比较少， 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适

用原 《婚姻法》 第四十条的案例可

以说是凤毛麟角。

在《民法典》 实施后， 无论夫

妻双方是否签订了婚内分别财产制

协议， 对老人、 子女、 家庭贡献较

多的一方都有权请求补偿。

相关案例的判决

日前，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公布了一起离婚时要求家务补偿的

案例：

王某与周某于 2002 年经人介

绍相识， 后自由恋爱， 2008 年 4

月登记结婚， 2008 年 10 月长子出

生， 2012 年 4 月次子出生。 双方

婚前及婚后初期感情尚可， 后因家

庭琐事产生矛盾。

2019 年、 2020 年周某、 王某

曾分别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 法院

均判决不准离婚。 2019 年 10 月两

人分居。

王某经营一家公司， 婚后家庭

生活所需开支及房贷月供由王某偿

还。 周某自 2008 年孩子出生后绝

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孩子上， 现打零

工月收入两千元。

2021 年 3 月， 王某再次向法

院起诉要求离婚， 两孩子由原告抚

养。 周某则表示若判决离婚， 要求

原告支付 10 万元家务补偿。

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婚后共同生

活时间、 女方在家务劳动中付出的

情况， 男女双方的从业经验和能

力、 个人的收入及当地的生活水平

等因素， 酌定由王某向周某支付离

婚经济补偿 5 万元。 周某不服判决

上诉后， 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 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离婚家

务补偿可以适用于夫妻中的任意一

方， 如果是丈夫婚后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

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同样有权向

妻子请求补偿。

比如，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2022 年就适用 《民法典》 审结了

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 丈夫刘某

获得家务补偿 1 万余元。

负担较多义务的认定

《民法典》 列举了“抚育子

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

等” 作为承担较多义务的一方可提

出经济补偿的情形。 当然， 离婚经

济补偿的适用情形并不局限于以上

三个方面， 为家庭利益而负担的义

务均应在此之列， 主要表现为家务

劳动。

家务劳动遍布生活的方方面

面， 但却无法通过市场价值直接衡

量， 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负

担较多义务的一方应当得到适当的

补偿。

而判断一方是否承担了较多义

务， 应结合其在家庭义务上付出的

时间成本、 精力成本以及获得的效

益等多方面因素， 综合进行衡量。

补偿数额的确定

自《民法典》 实施以后， 家务补

偿在离婚纠纷案件中确实得到了有效

运用。 但是， 目前对于家务补偿的金

额， 还没有统一的裁判标准。

司法实践中， 法官主要会综合考

量以下因素来确定：

一、 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

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越长， 意味着

一方在婚姻关系中家务付出得越多，

理应获得更多的补偿。

二、 一方在家务劳动中的具体付

出情况。

这要求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判

断， 如果一方在家中不但要承担日常

的家务劳动， 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公

婆， 或者因子女学业需求而前往异国

陪读， 或者一方工作极其繁忙而造成

“丧偶式” 家庭， 另一方全权负责家

中育儿养老等事务等等， 这些都是法

官会考虑增加家务补偿数额的情形。

三、 另一方的经济收入。

离婚时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的家务

补偿， 具体数额必须考虑到当事人的

经济能力。 但与此同时， 也应当考虑

正是另一方的默默支持和付出， 才能

让其收入水平获得提升。 因此， 在这

种情况下， 经济收入较高的当事人应

当多给付一定的家务补偿。

四、 当地一般的生活水平。

家务补偿数额的确定， 还会结合

当地实际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 因

此不同地区法院判决的支付数额可能

会有所不同。

五、 承担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

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

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一方，

自身的学历程度、 工作情况、 晋升前

景、 工作时的收入水平等因素， 从经

济学的角度属于其放弃进修和工作，

全力支持另一方工作时的“机会成

本”， 这应当在确定离婚家务补偿的

数额时纳入考量。

争取补偿的难点

《民法典》 取消了家务补偿制度

的适用前提， 不再以夫妻分别财产制

度为前提， 更好地体现了家务劳动的

价值。 尽管该制度没有明确指向性

别，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 主要保护的

还是婚姻中的女性权益。 当然， 正如

前文案例中看到的， 只要符合条件，

男方同样可以要求离婚家务补偿。

但是， 离婚家务补偿制度在司法

实践运用的过程中目前来看还缺乏实

质性的认定和数额确定标准。

除此之外， 承担较多义务的一方

如何取证和举证， 实践中也是一大难

点。不但要举证自己负担了相关义务，

还要举证负担了“较多”义务。

总之， 如何将抽象的家务劳动转

化为具体的补偿金额还需要最高人民

法院在司法解释中给出一些具体的、

可操作的标准。

同时， 笔者在这里提醒， 从我们

以“家务补偿” 为关键词检索到的

50 余件真实案例来看， 补偿数额一

般都在数万元， 最高的也没有超过

20 万元。

根据 2022 年 6 月“红星新闻”

的报道， 记者检索了 2021 年 《民法

典》 实施以后公开可见的 27 起离婚

支持家务补偿金的案件， 一半以上的

案子补偿金额不到 5 万元。 而家务补

偿金额较多的案例， 则存在补偿方自

愿、 家庭经济条件较好、 抚养子女人

数较多等特点。

这一补偿金额和笔者目前检索到

的案例中法院支持的数额基本是一致

的。

目前， 在司法实践中， 家务劳动

补偿存在举证难、 标准不清、 补偿金

额小等问题。 笔者建议， 如果在婚姻

中一方须放弃工作而负担较多抚育子

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

义务， 夫妻双方可以提前书面约定具

体的家务补偿金数额。

另外， 需要提醒的是， 离婚家务

补偿以负担较多义务一方提起补偿请

求为前提， 法院在当事人未提出经济

补偿请求的情况下， 不得径行就经济

补偿作出判决。 实践中， 法院可能会

向当事人释明其经济补偿请求权， 是

否行使由当事人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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